
王媛、赵铁强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齐 莉 诉 你

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现 依 法
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
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合
议庭成员告知书、开庭传票、
保 全 裁 定 书 。 自 公 告 之 日
起 ，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
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
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。
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三 日 9
时（遇法定休假日顺延）在平
山 县 人 民 法 院 开 庭 审 理 本
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平山县人民法院

孙犇、张翠凤：
本 院 受 理 申 请 执 行 人 河

北唐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
限公司开平支行诉你们金融
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本 院 作
出 的 (2018) 冀 0205 民 初 1818
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
效 力 。 因 你 二 人 下 落 不 明 ，
本院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
(2023) 冀 0205 执 897 号 通 知
书 。 通 知 书 的 主 要 内 容 为 ：
现责令你二人自收到本通知
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唐山市
开 平 区 人 民 法 院 作 出 的
(2018) 冀 0205 民 初 1818 号 民
事 判 决 书 确 定 的 给 付 义 务 。
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根据《中
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》
第 二 百 五 十 一 条 、第 二 百 五
十四条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
对 上 述 查 封 的 房 产 进 行 拍
卖。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
过三十日，即视为送达。

唐山市开平区人民法院

董艳丽、任国强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李 庆 芬 、

王树华诉你方房屋买卖合同
纠 纷 一 案 ，已 审 理 终 结 。 现
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(2023) 冀
0205 民 初 885 号 民 事 判 决
书 。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，30 日 内
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，逾
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
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
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
上 诉 于 唐 山 市 中 级 人 民 法
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
效力。

唐山市开平区人民法院

高胜珍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宋 丹 丹 诉

你 法 定 继 承 纠 纷 一 案 ，因 用
其他方式无法送达，依照《中
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》
第 九 十 五 条 的 规 定 ，向 你 公
告送达（2023）冀 01 民终 7719
号 民 事 判 决 书 。 根 据《最 高
人民法院关于适用＜中华人
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＞的解
释》第 一 百 三 十 八 条 第 一 款
之规定，本公告采用在［河北
法制报］上刊登公告的方式，
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
日期，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，
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。

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

平山易货购生活超市、李树
美：

本 院 受 理 梁 小 丽 诉 你 们
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现 已 审
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
达（2023）冀 0131 民初 1169 号
民 事 判 决 书 。 自 公 告 之 日
起 ，3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
判 决 书 ，逾 期 视 为 送 达 。 如
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
后 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
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石 家 庄 市
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
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平山县人民法院

陈静涛、张瑞丽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河 北 保 利

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
陈 静 涛 、张 瑞 丽 房 屋 买 卖 合
同纠纷一案，已经审理终结，
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
（2023）冀 0102 民 初 747 号 民
事判决书。自发出本公告之
日 起 经 过 30 天 即 视 为 送 达 。
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
满 后 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 递 交 上
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河 北 省
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程 晓 冬 不 慎 将 人 民 警 察
证 丢 失 ，证 号 为 079574，特 此
声明。

李 华 健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警号为 055869，特此声明。

杨军不慎将人民警察证丢
失，警号为 008071，特此声明。

梁博不慎将人民警察证丢
失，警号为 011887，特此声明。

杨 银 鹰 不 慎 将 警 察 证 丢
失，警号为 008425，特此声明。

段 鹏 飞 不 慎 将 人 民 警 察
证 丢 失 ，警 号 为 010568，特 此
声明。

人民法院公告

人民法院公告

人民法院公告

人民法院公告

人民法院公告

遗 失 声 明

人民法院公告


